
嘉南藥理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學生課程停修申請表 

系所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聯絡電話  

開課序號 開課班級 停修科目名稱 選課別 
1.任課教師簽名 
（學生勿代簽） 

     

     

     

停修後本學期修習學分數： 

停修原因  

2.就讀學系(所)主任(所長) 
(同意者請簽章)  

3.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  教務長  

注意事項： 
1. 學生於選課時間辦理加退選後，除了選課錯誤或異常得依規定程序辦理更正外，若因個人學習能力或其

他特殊情形而無法繼續修習課程，得申請停修。當學期截止日請見學生選課注意事項說明。 
2. 停修後之課程總學分不得低於每學期規定之應修最低學分。 
3. 經核准辦理停修之課程，學生於同一學期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申請加選或恢復選課。 
  停修課程仍須登記於該學期成績單及中、英文歷年成績表（課程不會取消），於成績欄註明「停修」。

停修課程之學分數不計入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4. 規定應繳交學分費（學分學雜費）或其他費用之課程停修後，其費用之處理依相關規定辦理，未繳交者

仍應補繳(因強制停修者除外)。停修課程自停修日起之缺曠不列入學生之缺曠紀錄中，惟停修前之缺曠

仍需列入學生之缺曠紀錄中。 
5. 其他課程停修注意事項請見學期學生選課注意事項內說明。 

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

承辦人  

........................................................................................................................................................................... 
課程停修申請收執聯 

系所名稱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收件日期  承辦人  
※本單為申請受理依據，請妥留存，並請務必上網確認課程停修狀況，如有疑問請恰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詢問。 

＜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存查聯＞ 

＜申請同學收執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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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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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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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 


